
 

109年警察人員特考四等考試試題 

 

甲、申論題部分 

一、依據集會遊行法第 16 條規定：「室外集會、遊行之負責人，於

收受主管機關不予許可、許可限制事項、撤銷、廢止許可、變

更許可事項之通知後，其有不服者，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日起二

日內以書面附具理由提出於原主管機關向其上級警察機關申復。

但第 12 條第 2 項情形，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提

出。」故針對集會遊行有關不予許可等事項之行政行為，若要

提起行政救濟應循申復制度，請分析論述申復之性質與要件。 

 

(一)申復之性質應為訴願先行程序： 

1.訴願先行程序之定義： 

指在特殊的行政領域中，提起訴願之前須先經過對行政處分表示

不服之程序。該前置程序是由法律明定，若未踐行法定先行程序

即提出訴願者，即為不合訴願法定程式，受理訴願機關應為不受

理之決定。 

2.申復之性質應為訴願先行程序： 

(1)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規定，本法所稱行政處分，係指行政機關

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

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故可知，對於集會遊行不予許可

之行政行為是對於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之具體事件，為一個不予

許可之決定，而應為行政處分。 

(2)又依訴願法第 1 條規定，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，

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本法提起訴願。

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故可知，若無法其他法律規定，

不服對於集會遊行不予許可之行政處分，應得提起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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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然依集會遊行法第 16 條規定，室外集會、遊行之負責人，於收

受主管機關不予許可、許可限制事項、撤銷、廢止許可、變更

許可事項之通知後，其有不服者，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日起二日

內以書面附具理由提出於原主管機關向其上級警察機關申復。

可知，若對對於集會遊行不予許可之行政處分不服，應先依集

會遊行法提出申復。 

(4)故依上述規定可知，申復應於提起訴願前先行提出，應具有訴

願先行程序之性質。 

(二)申復之要件： 

依集會遊行法第 16 條規定，可知申復之要件分述如下： 

1.提出人：室外集會、遊行之負責人。 

2.申復事項：收受主管機關不予許可、許可限制事項、撤銷、廢止

許可、變更許可事項之通知後，有不服者。 

3.申復程式：以書面附具理由提出於原主管機關向其上級警察機關

申復。 

4.提出期間： 

(1)原則：收受通知書之日起二日內。 

(2)例外：屬因不可預見之重大緊急事故，且非即刻舉行，無法達

到目的者，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提出。 

二、依據警械使用條例第 9 條規定：「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，如非

情況急迫，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。」若從反面解釋法

條定義，警察若在緊急狀況時，並在相關要件符合下，可對人

之致命部位使用警械，尤其使用槍枝，故有所謂「警察致命射

擊」之法律概念，在此請論述其所關聯之憲法與法律層面，即

牽涉憲法基本人權以及實施之法律要件為何？ 

  



 

  
(一)涉及憲法保障之生命權與身體權： 

依警械使用條例第 9 條之規定，在緊急狀況時，警察得射擊致命部

位的概念，是使人民之生命與身體有陷於危險當中之可能，故可知，

此規定是允許警察人員得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生命權與身體權。 

(二)應符合憲法對於基本權限制的規定： 

1.依憲法第 23 條規定，國家在行使公權力時，有涉及限制、侵害人

民的基本權利者，除非符合下列四項事由或有法律規定，否則不

得為之： 

(1)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。 

(2)避免緊急危難。 

(3)維持社會秩序。 

(4)增進公共利益。 

2.依前述可知，警察得射擊致命部位的概念因涉及警察人員侵害人

民之生命權，故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

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若無法律規定，則不得使

用槍械涉及人民致命部位，侵害人民之生命權。 

(三)應符合警械使用條例第 9條之要件： 

1.使用主體：警察人員。 

2.使用客體：警械。 

3.使用時機：情況急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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